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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自 53年都市計畫法第一次修訂後，各縣市地區陸續辦理都市計畫擬

定與檢討，其中針對公共設施用地，因部分未表明事業及財務計畫，衍生

多處公共設施保留地未能依循取得。而 62年修訂取得年限延長、77年刪

除取得年限之規定，使公共設施無法配合發揮應有之都市服務機能，更影

響地主權益。 

為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本府於 70~80 年間辦理各都市計畫第

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除以附帶條件或另行擬定細部計畫

方式釋出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外，並加入整體開發方式取得範圍內之公

共設施用地。此外並於 99年配合行政院核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問題處理方案」修正以多元化、自償性方式處理，提供土地所有權人稅務

優惠、可臨時使用等，或透過容積移轉、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等方式作為

公共設施保留地的處理補償措施，以協助地方取得公共設施用地。惟 101

年修正土地徵收條例有關公共設施保留地以非毗鄰土地市價補償規定，

地方政府仍無法整體解決龐大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 

嗣經內政部積極協助本府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檢討變更事

宜，爰配合行政院 102年 11月 11日院臺建字第 1020065999號函同意之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及高雄市都計畫委員會

103年 5月 15日第 38次會議提會報告之「本市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變更原

則」等原則，推動本次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爰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 款規定及內政部頒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

原則」等規定，辦理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作業，藉以解

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以有效維護人民之權

益。 

本案業經 112年 10月 31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44次會議決

議四：「有關變更計畫內容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後超出原公開展覽

範圍者，請高雄市政府於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依都市計畫法第 19條規定

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或與

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詳

如附件四所示），爰辦理第二次公開展覽，本次公開展覽案件為變更案第

3案，共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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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令依據 

一、 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二、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條第 4款。 

 

第三節 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計畫位於湖內區南面之大湖地區，東起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鐵

道縱貫線與路竹區交界，西至台灣糖業公司鐵道西側約 20公尺處，南與

路竹都市計畫毗鄰，北接湖內都市計畫，含括部分田尾里、太爺里、海埔

里、大湖里、湖內里、湖東里等鄰里，計畫面積約 616.656公頃，其位置

詳圖 1-1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1：檢討範圍位置示意圖 

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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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計畫概要 

第一節 都市計畫變更歷程 

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於民國 73年 6月公布實施，民國 80年 10

月辦理第一次通盤檢討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於民國 73年 6月公布實

施，並分別於於民國 80年、92年及 108年 1月發布實施第一次、第二次

及第三次通盤檢討，另於 108年 1月發布實施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通盤檢討)案。本計畫區辦理歷程詳表 2-1所示。 

表 2-1：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辦理歷程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字號 實施日期 

1 湖內鄉(大湖地區)都市計畫案 府建都字第 60368號 73年 6月 28日 

2 
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部分工業

區為加油站)案 
府建都字第 80833號 76年 6月 15日 

3 
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 
府建都字第 159104號 80年 10月 24日 

4 
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部分工業

區為電信用地)案 
府建都字第 77060號 84年 5月 16日 

5 
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綠地、工商綜合專用區)案 
府建都字第 26000號 86年 2月 15日 

6 
變更湖內鄉(大湖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 

府 建 都 字 第

0920195388號 
92年 10月 29日 

7 
變更湖內鄉(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

業區為河川區)案 

府 建 都 字 第

0980315643號 
98年 12月 29日 

8 
變更湖內鄉(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住

宅區為道路用地)案 

府 建 都 字 第

0980321633號 
99年 1月 6日 

9 
變更湖內鄉(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132096901號 
101年 5月 22日 

10 

變更湖內鄉(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中

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230439501號 
102年 1月 26日 

11 

變更高雄市湖內(大湖地區)主要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圖重製)(第一階

段)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707424400號 
108年 1月 3日 

12 
變更高雄市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細部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通盤檢討)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830165403號 
108年 1月 18日 

13 

變更高雄市湖內(大湖地區)主要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圖重製)(第二階

段)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832990100號 
108年 8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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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字號 實施日期 

14 

變更高雄市湖內(大湖地區)主要計畫(部

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配合東方路連接路

竹科學園區道路開闢工程)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930609001號 
109年 3月 3日 

15 

變更高雄市湖內(大湖地區)主要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圖重製)(第三階

段)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932809601號 
109年 6月 20日 

16 

變更高雄市湖內(大湖地區)主要計畫(配

合高雄市湖內區大湖地區 L 幹線雨水下水

道及抽水站工程)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1030505201號 
110年 2月 5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統計時間：111年 7月。 

 

 

第二節 計畫內容概要 

現行計畫以「變更高雄市湖內(大湖地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暨都市計畫圖重製)(第二階段)案」之內容為準，茲說明如下： 

一、 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5年為計畫目標年。 

二、 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12,500人，居住密度每公頃約 176人。 

三、 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主要依循台 1號省道之線型發展，劃設住宅區、

商業區、工業區等使用分區。住宅區部份，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

並配合集居規模以台 1號省道為界，劃設為東、西 2個住宅鄰里單元，

西面之鄰里單位並劃設。商業區部份共劃設社區中心商業區 1 處及鄰

里中心商業區 3 處。各土地使用計畫使用分區列表及位置詳表 2-2 及

圖 2-1所示。 

四、 公共設施用地 

本計畫區劃設機關用地、國小用地、國中用地、公園用地、鄰里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綠地(帶)、自來水

事業用地、墓地等公共設施用地。機關用地部份主要為配合區中心及

鄰里中心公共建築劃設機關用地。各公共設施用地列表及位置詳表 2-

2及圖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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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現行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比例

(1)(%) 

佔都市發展用地比例

(2)(%)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61.392 9.96 31.00 

商業區 7.680 1.25 3.88 

工業區 37.548 6.08 18.96 

宗教專用區 1.487 0.24 0.75 

古蹟保存區 1.832 0.30 0.93 

文教區 12.222 1.98 6.17 

加油站專用區 0.401 0.07 0.20 

農業區 403.793 65.48 -- 

河川區 14.805 2.40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028 0.00 -- 

小計 541.188 87.76 61.89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1.899 0.31 0.96 

公園用地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400 0.23 0.7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58 0.03 0.08 

綠地用地 3.909 0.63 1.98 

學校用地 5.747 0.93 2.92 

市場用地 0.571 0.09 0.29 

停車場用地 0.852 0.14 0.44 

機關用地 3.716 0.60 1.89 

自來水事業用地 0.197 0.03 0.10 

水溝用地 0.381 0.06 0.19 

抽水站用地 0.235 0.04 0.12 

墓地 2.996 0.49 1.52 

鐵路用地 2.266 0.37 1.15 

人行步道用地 0.123 0.02 0.06 

道路用地 51.018 8.27 25.76 

小計 75.468 12.24 38.11 

合計(1) 616.656 100.00 -- 

合計(2) 198.030 -- 100.00 

註：1.表內計畫面積係依據「變更高雄市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內

「變更後」計畫面積及其後歷次個變案登錄。 

2.合計(2)為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河川區、農業區之面積。 

3.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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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現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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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現行計畫附帶條件之規定 

經查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歷次檢討變更案，湖內(大湖地區)

都市計畫有 3處劃設附帶條件，其內容詳如表 2-3及圖 2-2所示。 

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內有兩處市地重劃區，係遵循省都委

會第二三七次會決議增設之(面積約 21.44公頃，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

7.60 公頃，佔 35.47%)。依地政局土開處資料顯示，北側市地重劃區

從民國 82年開始辦理，翌年完成公告土地分配。據區公所表示，該市

地重劃區當初為不分期不分區辦理開發，惟現況仍有工廠在運作，使

計畫延宕，該重劃區居民遂自行辦理市地重劃，其辦理面積約 13.37

公頃，其中可建築用地約 8.90 公頃(佔已開發範圍 66.57%)，提供公

共設施用地約 4.47公頃(佔已開發範圍 33.43%)，地段名稱為中山段。

北側市地重劃區剩餘約 8.07公頃尚未開發。而南側市地重劃區從民國

84年開始辦理，於民國 86年完成土地交接，面積共約 3.24公頃，其

中可建築用地約 2.28 公頃(佔南側市地重劃區 70.18%)，提供公共設

施用地約 0.97 公頃(佔南側市地重劃區 29.82%)，地段名稱從湖內段

改為東方段。 

表 2-3：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附帶條件彙整表 

編
號 

變更年期與案件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附帶條件內容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附 1 

1.在擬定都市計畫
時就已有範圍，
不是放在變更案
件內。 

2.民國 80 年第一
次通盤檢討第
13 案將變更國
小二為住宅區部
分納入範圍。 

中山路以
西 

無 

住宅區 
(14.08公頃) 
商業區 
(1.0583公頃) 
公兒八、九 
(0.41公頃) 
停五(0.12公頃) 
市四(0.16公頃) 
國小二(1.52公頃) 
道路(5.42公頃) 

依市地重劃方式辦
理。 

部 分 開
發，其餘
未 開 發
地 區 第
三 次 通
盤 檢 討
中。 

附 2 
在擬定都市計畫時
就已有範圍，不是
放在變更案件內 

中山路以
西、東方
路以南 

無 
住宅區(2.25公頃) 
公兒三(0.20公頃) 
道路(0.78公頃) 

依市地重劃方式辦
理。 

已 完 成
開發。 

附 3 
民國 80 年第一次
通盤檢討第 14案 

計畫區北
側 

農業區 
(0.47公頃) 

工業區 
(0.33公頃) 
停車場 
(0.14公頃) 

1.本變更案係南側
毗鄰之合法工廠
陳情為擴建工廠
使用故予以附帶
條件變更。 

2.附帶條件：本案
應由土地所有權
人無償提供公共
設施用地。 

停 車 場
用 地 尚
未開發。
第 三 次
通 盤 檢
討中。 

註：附 1 及附 2 之計畫面積於當時計畫書內僅表示兩區總和面積為 24.50公頃，未有各項分區之面積，

故表內之面積係依據當時總和面積及現行計畫面積估算而出。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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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附帶條件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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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湖內(大湖地區)北側市地重劃區已開發範圍示意圖 

 

 
圖 2-4：湖內(大湖地區)南側市地重劃區已開發範圍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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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公共設施現況使用情形 

一、 使用現況及建築情形 

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內未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多為住宅、

空地及農業使用，且皆無申請多目標使用及臨時建築使用，亦未有臨

時租用情形。 

二、 開闢情形及調查分析 

計畫區各項公共設施現況開闢及取得情形如表 3-1、圖 3-1、圖 3-

2所示。 

表 3-1：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開闢及取得情形彙整表 

公共設施用地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附帶條件 

內容 
土地使用現況 取得情形 開闢情形 

機關用地 

機一 0.304 無 機關使用(警察局) 已取得 已開闢 

機二 0.082 無 商業使用(餐廳) 部分取得 未開闢 

機三 0.091 無 停車使用(鐵皮) 未取得 未開闢 

機四 3.195 無 
軍事使用(海岸巡防總局南

部地區巡防局使用) 
部分取得 已開闢 

機六 0.044 無 湖東里活動中心 已取得 已開闢 

文小用地 

文小一 1.273 無 學校(大湖國小) 部分取得 已開闢 

文小二 1.985 
應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空地 部分取得 未開闢 

文中用地 文中 2.489 無 空地、道路使用 未取得 未開闢 

公園用地 

公一 0.627 無 
大湖活動中心、運動場、空地

使用 
部分取得 部分開闢 

公二 0.951 無 
空地(目前只有北側的路有

開闢) 
部分取得 未開闢 

公三 0.173 無 停車場 已取得 未開闢 

公四 0.148 
由土地所由權

人無償提供 
農業使用 未取得 未開闢 

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

用地 

公(兒)三 0.200 無 兒童遊樂場 已取得 已開闢 

公(兒)四 0.185 無 
部分公園使用(涼亭)、養殖

業使用(鵝水池) 
未取得 部分開闢 

公(兒)五 0.210 無 空地 未取得 未開闢 

公(兒)六 0.200 無 空地(樹林、鐵皮) 未取得 未開闢 

公(兒)七 0.201 無 空地 未取得 未開闢 

公(兒)八 0.200 
應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兒童遊樂場、工廠圍牆 部分取得 部分開闢 

公(兒)九 0.204 
應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兒童遊樂場、工廠圍牆 部分取得 部分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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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開闢及取得情形彙整表 

公共設施用地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附帶條件 

內容 
土地使用現況 取得情形 開闢情形 

綠地(帶)

用地 

綠一 0.048 無 空地 部分取得 未開闢 

綠二 0.059 無 空地、住宅 未取得 未開闢 

綠三 0.091 無 空地、住宅 未取得 未開闢 

綠四 0.042 無 空地、住宅、工廠使用 未取得 未開闢 

綠五 3.515 無 圍牆、空地、工廠使用 部分取得 未開闢 

綠六 0.154 無 圍牆、學校、工廠使用 未取得 未開闢 

市場用地 

市一 0.209 無 工廠使用、空地 未取得 未開闢 

市二 0.168 無 農業使用 未取得 未開闢 

市三 0.194 無 住宅使用 未取得 已開闢 

停車場用

地 

停一 0.119 無 空地、住宅、道路使用 未取得 未開闢 

停二 0.195 無 空地、住宅使用 未取得 未開闢 

停三 0.099 無 空地(堆棄一些木頭、磚塊) 未取得 未開闢 

停四 0.098 無 私人停車棚 部分取得 未開闢 

停五 0.111 無 停車場 已取得 已開闢 

停六 0.230 無 空地、道路使用 部分取得 未開闢 

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 
廣(停) 0.158 

由土地所由權

人無償提供 
鐵皮廠房 未取得 未開闢 

自來水事

業用地 
水 0.197 無 自來水公司 已取得 已開闢 

水溝用地 水溝 0.381 無 溝渠使用 部分取得 未開闢 

抽水站用

地 
抽 0.235 無 抽水站使用 部分取得 未開闢 

墳墓用地 墓 2.996 無 墳墓使用 已取得 已開闢 

鐵路用地 鐵路用地 2.266 無 鐵路使用 部分取得 已開闢 

人行步道

用地 
人道 0.123 無 ─ 部分取得 部份開闢 

道路用地 道 51.018 無 ─ 部分取得 部份開闢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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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開闢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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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取得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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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權與公共設施保留地調查分析 

一、 產權調查分析 

計畫區內各公共設施開闢情形套產權分布如圖 3-3所示。 

 
圖 3-3：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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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設施保留地清查 

湖內大湖都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總面積為 32.40 公頃，其

中公有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 6.54 公頃，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

25.86公頃，包含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用地、市場用地、停車

場用地、道路用地、墳墓用地、綠地綠帶、學校用地、機關用地及鐵

路用地等，如圖 3-4所示。 

 
圖 3-4：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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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4條規定，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前，辦理機關應將通盤檢討範圍及有關書件公告於各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公告 30天，並將公告之日期及地點登報週知，

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向辦理機關提出意見，

供作通盤檢討之參考。本計畫區於民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起至 106 年 2

月 2日止於湖內區公所辦理公開徵詢意見之公告，共計 30日期間無接獲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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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預測與檢討分析 

第一節 計畫年期與計畫人口檢討評估 

一、 計畫年期 

本計畫依內政部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以

民國 125 年作為目標年，推估各都市計畫區之人口發展情況，作為後

續檢討之參據。 

二、 計畫人口推估 

 人口發展情形 

依據高雄市湖內區戶政事務所民國 110年 12月資料，湖內區

目前人口數為 29,648人，區內人口逐年平緩增加，近幾年呈現下

滑趨勢；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 110 年底人口數為 10,389

人，計畫區人口呈現平緩之趨勢，計畫區人口皆介於 9,000 至

11,000人之間，人口變化詳表 4-1及圖 4-1所示。 

表 4-1：湖內區與本計畫區人口統計表 

年度 
湖內區 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 計畫區人口佔行政區 

人口比例(%) 現況人口(數) 成長率(%) 現況人口(數) 成長率(%) 

101 29,120 -- 9,841 -- 33.79 

102 29,203 0.29 9,941 1.02 34.04 

103 29,399 0.67 10,209 2.70 34.73 

104 29,615 0.73 10,278 0.68 34.71 

105 29,876 0.88 10,369 0.89 34.71 

106 29,803 -0.24 10,344 -0.24 34.71 

107 29,794 -0.03 10,441 0.94 35.04 

108 29,684 -0.37 10,402 -0.37 35.04 

109 29,882 0.67 10,471 0.66 35.04 

110 29,648 -0.78 10,389 -0.78 35.04 

平均 29,602 0.20 10,269 -2.13 34.69 

資料來源：高雄市統計資訊服務網、高雄市湖內區戶政事務所。 

 

 

圖 4-1：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人口成長情形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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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人口預測 

湖內(大湖地區)計畫人口為 12,500 人，110 年現況人口為

10,389人，計畫人口達成率約為 83.11%，故建議依人口成長趨勢

及國土計畫指派之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檢討之標準。 

1. 國土計畫指派人口 

依據國土計畫指派行政區人口，125 年湖內區推估人口為

29,292 人，民國 101 年至 110 年湖內都市計畫區(大湖地區)現

況人口佔行政區人口平均比例為 31.34%，假設計畫區人口佔行

政區人口之比例維持一定比例，湖內都市計畫區(大湖地區)之

計畫人口至 125年分派人口數為 9,181人。 

2. 人口推估-依計畫區可建築用地推估 

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內住宅區為 61.392 公頃，商業

區面積為 7.680 公頃，以每人 90 平方公尺的居住空間劃設住宅

區計算，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約可容納 8,186 人，詳表

4-2所示。 

表 4-2：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區人口推估分析表 

土地使用 

分區 

面積 

(公頃) 

建蔽率

(%) 

容積率

(%) 

每人居住樓地

板面積(㎡) 

供居住用比例

(%) 

容納人口 

(人) 

住宅區 61.392 60 180 90 100 7,367 

商業區 7.680 80 240 90 50 819 

 

3. 人口預測結果 

根據計畫區內可建築用地面積推估，計畫目標年計畫區內

共可容納 8,186人，未超出國土計畫指派人口 9,181人，惟近年

人口成長平緩，故建議依國土計畫指派之人口作為推估公共設

施需求之標準。 

 

第二節 公共設施用地需求 

本計畫依據國土計畫指派人口數 9,181人為基準，依「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及相關規定檢討，進行公共設施用地需求分析推估。 

一、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 

 學校用地 

依教育部依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1 規定訂定國民中小學設備

基準進行推估，國小用地面積超過 2.748 公頃；國中用地面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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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2.189公頃。 

 停車場用地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2條規定，停車場

用地不得低於計畫區內車輛預估數 20%之停車需求。但考量城鄉

發展特性、大眾運輸建設、多元方式提供停車空間或其他特殊情

形，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市場用地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1條規定，零售

市場用地應依據該地區之發展情形，予以檢討。已設立之市場足

敷需求者，應將其餘尚未設立之市場用地檢討變更，本計畫區內

尚有 3處市場用地未取得，可視實際需求檢討。 

二、 依都市計畫法第 45條檢討五項公共設施用地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五項公共設施用地佔用土地總面積

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 10%，本計畫之比例為 1.20%。 

另依據近年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趨勢，建議將學校用地之

開放空間納入計算，並以都市發展用地為分母計算所占面積比例，則

本計畫之五項公共設施用地、學校用地開放空間共占都市發展用地

6.65%。另依內政部營建署 105年 11月 30日召開研訂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7條第 2項規定，本計畫區符合都市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特殊情形第 2、4款，得不受通盤檢討後 5項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

積不得低於通盤檢討前計畫劃設面積之限制。 

 

第三節 公共設施檢討原則 

一、 檢討標的 

將公共設施保留地分為公有土地與私有土地，屬公有土地者，考

量公地公用原則，儘量維持現行計畫；屬私有土地者，考量民眾權益，

納入檢討標的辦理。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係配合中央政策之指導，屬於公

共設施保留地應檢討變更為適當分區或用地，以促使有限之土地資源

合理利用，發揮效能。依據內政部 87.6.30 台內營字第八七七二一七

六號函解釋：為非留供各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

所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非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如有以下之情形者，

應非公共設施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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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依都市計畫法第 30 條規定所訂辦法核准由私人或團體投資興

辦之公共設施用地。 

 依都市計畫法第 61 條第 2 項規定，已由私人或團體於舉辦新市

區建設範圍內，自行負擔經費興建之公共設施用地。 

 配合私人或團體舉辦公共設施、新市區建設、舊市區更新等實質

建設事業劃設，並指明由私人或團體取得興闢之公共設施用地。 

排除上述三者情形，其餘均為本次檢討範疇。參酌計畫區人口結

構及發展方向，檢討公共設施保留地需求分析，針對無使用需求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予以解編，並劃設所需要的公共設施用地，採整體開發

方式開闢及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二、 檢討方式與原則 

本計畫經盤點公共設施用地劃設與取得情形後，考量道路用地、

鐵路用地及沿河岸旁或鐵路旁帶狀性綠帶系統等屬於系統性、連續性

公共設施保留地，經通盤檢討後，仍須維持原計畫之系統性、連續性

公共設施保留地，故建議維持原計畫；另都市計畫已有附帶條件或整

體開發規定應提供公共設施者，包括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方式，則

維持原附帶條件或整體開發規定。其餘公共設施保留地則依下列原則

逐一檢討。 

如附圖所示，本計畫依循內政部指導原則，公共設施用地優先以

整體開發辦理解編，若經評估不可行，則採用其他多元解編方式辦理；

本計畫將各類型之解編條件分為態樣 1至態樣 8說明如後。 

 
圖 4-2：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原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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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樣 1：跨區整體開發 

1. 辦理原則 

(1) 透過市地重劃整體開發方式，評估以跨區整體開發辦理，以

增加整體開發可行性。 

(2) 市地重劃總負擔依據市地重劃及其相關辦法辦理，並以不高

於 45%為原則。 

(3) 跨區市地重劃之土地應屬同一主要計畫範圍，並以地價相近、

土地現況情形相符為原則。 

(4) 跨區整體開發之各處公共設施保留地分布距離以 1.5 公里為

原則，並考量整體開發後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能有效服務範

圍，以同一鄰里單元(生活圈)，以及地理界限(如高速公路、

主要幹道、河流等)進行分區劃設，以利後續重劃執行作業的

推動。 

(5) 以變更為毗鄰分區或鄰近分區為原則，變更後之土地使用強

度及容許使用項目，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及現行計

畫規定辦理。 

(6) 整體開發區之劃設範圍應以可供變更後可建築土地指定建築

線與出入為原則。 

2. 回饋原則 

(1) 依據市地重劃及其相關辦法辦理。 

(2) 依通案性變更負擔比例劃設公共設施用地，並以市地重劃整

體開發方式辦理；在整體開發財務不可行之情況下得酌予調

降，惟不得低於 30%。 

 態樣 2：個別整體開發 

1. 辦理原則 

(1) 透過市地重劃整體開發方式，評估以跨區整體開發辦理，跨

區整體開發不可行者，則評估以個別整體開發辦理。 

(2) 市地重劃總負擔依據市地重劃及其相關辦法辦理，並以不高

於 45%為原則。 

(3) 以變更為毗鄰分區或鄰近分區為原則，變更後之土地使用強

度及容許使用項目，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及其相關

規定辦理。 

(4) 整體開發區之劃設範圍應以可供變更後可建築土地指定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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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與出入為原則。 

2. 回饋原則 

(1) 依據市地重劃及其相關辦法辦理。 

(2) 依通案性變更負擔比例劃設公共設施用地，並以市地重劃整

體開發方式辦理；在整體開發財務不可行之情況下得酌予調

降，惟不得低於 30%。 

 態樣 3：既有附帶條件整體開發 

1. 辦理原則 

現行計畫已有附帶條件者，依據原有附帶條件辦理。 

2. 回饋原則 

依據現行計畫附帶條件規定辦理。 

 態樣 4：恢復原分區 

1. 辦理原則 

經清查土地於都市計畫第一次公告發布實施時為可建築使

用分區，後經歷次通盤檢討、個案變更等程序變更為公共設施

用地，現況尚未徵收、開闢使用，主管機關表示已無使用需求

者，且無涉另擬細部計畫者，建議恢復為原分區。 

2. 回饋原則：依據變更負擔通案性規定免變更回饋。 

 態樣 5：變更為農業區或保護區 

1. 辦理原則 

檢討後不適合作為居住之建築使用者，如位於災害潛勢地

區、山坡地陡峭地區、毗鄰鄰避設施周邊等，變更為農業區或

保護區。 

2. 回饋原則：免變更回饋。 

 態樣 6：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或其他分區 

1. 辦理原則 

(1) 尚未取得之土地未達最小建築基地規模，納入整體開發不具

開發效益。 

(2) 尚未取得之土地與相鄰分區之土地所有權人一致，變更後可

與周邊土地合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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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經評估納入整體開發不可行，需併鄰近分區變更者。 

2. 回饋原則 

(1) 依據通案性變更負擔比例回饋，其負擔時機為申請建照執照

或變更使用執照前。 

(2) 回饋方式以捐贈變更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或可建築土地為主，

捐贈土地須符合高雄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最小建築基地規

模，且具效益者。 

(3) 未能依據前述規定捐贈者，得以繳交代金或捐贈同一主要計

畫範圍內等價值公共設施保留地做為回饋。 

(4) 繳交代金之計算標準，由高雄市政府委託 1 家不動產估價師

查估變更後可建築土地之價格為準(估算費用由土地所有權

人負擔)；捐贈同一主要計畫範圍內等價值公共設施保留地以

當期公告現值做為估算標準。 

(5) 提出都市計畫前合法房屋證明或建地目者，得免變更回饋。 

 態樣 7：變更為專用區 

1. 辦理原則 

如加油站用地、變電所用地、電信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

非屬政府應取得土地之公共設施用地，或其性質係屬專用區者，

如殯葬專用區等，建議變更為專用區。 

2. 回饋原則 

(1) 依現況變更為相同性質之使用分區者，得免變更回饋。 

(2) 非前述者，依據專用區之相關辦法變更回饋。 

 態樣 8：維持原計畫 

1. 經主管機關表示有保留需求，提出事業及財務計畫者，建議維

持原計畫。 

2. 公共設施用地尚有零星或畸零土地未取得，為維持公共設施用

地使用完整性，建議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取得開闢，維持原計畫。 

3. 具有串聯性、系統性之公設用地，為都市防災或交通運輸或公

共維生系統所必要留設之公設用地，且經檢討整體開發不可行

者，建議維持原計畫。 

4. 其他公有地公共設施保留地，考量公地公用原則，建議以撥用

方式取得，維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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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質計畫檢討 

第一節 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分析 

依據本計畫前述界定之檢討範疇，針對納入本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

用地，各檢討分析內容及建議處理方式詳表 5-1所示。 

表 5-1：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分析表 

公共設施用地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附帶條件內容 取得情形 開闢情形 有無需求 處理態樣 

機關用地 

機一 0.304 無 已取得 已開闢 有需求 -- 

機二 0.082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無需求 態樣 6 

機三 0.091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無需求 態樣 6 

機四 3.195 無 部分取得 已開闢 有需求 
態樣 8，無償撥

用 

機六 0.044 無 已取得 已開闢 有需求 -- 

文小用地 

文小一 1.273 無 部分取得 已開闢 有需求 態樣 8 

文小二 1.985 
應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部分取得 未開闢 有需求 態樣 3 

文中用地 文中 2.489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有需求 態樣 8 

公園用地 

公一 0.627 無 部分取得 未開闢 -- 
態樣 5 

態樣 8 

公二 0.951 無 部分取得 未開闢 -- 態樣 1 

公三 0.173 無 已取得 未開闢 -- -- 

公四 0.148 
由土地所有權

人無償提供 
未取得 未開闢 -- 態樣 3 

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

用地 

公(兒)三 0.200 
應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已取得 已開闢 -- -- 

公(兒)四 0.185 無 未取得 部分開闢 -- 態樣 5 

公(兒)五 0.210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 態樣 1 

公(兒)六 0.200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 態樣 1 

公(兒)七 0.201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 態樣 1 

公(兒)八 0.200 
應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部分取得 部分開闢 -- 態樣 3 

公(兒)九 0.204 
應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部分取得 部分開闢 -- 態樣 3 

廣場兼 

停車場用地 
廣(停) 0.158 

由土地所有權

人無償提供 
未取得 未開闢  態樣 3 

綠(帶)地 

用地 

綠一 0.048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 態樣 8 
綠二 0.059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 態樣 8 

綠三 0.091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 
態樣 8 

綠四 0.042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 態樣 8 
綠五 3.515 無 已取得 未開闢 -- -- 

綠六 0.154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 態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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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分析表 

公共設施用地編號 
計畫面積 

(公頃) 
附帶條件內容 取得情形 開闢情形 有無需求 處理態樣 

零售市場 

用地 

市一 0.209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無需求 態樣 1 

市二 0.168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無需求 態樣 1 

市三 0.194 無 未取得 已開闢 無需求 態樣 6 

停車場用地 

停一 0.119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無需求 態樣 1 

停二 0.195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無需求 態樣 6 

停三 0.099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無需求 態樣 1 

停四 0.098 無 未取得 未開闢 無需求 態樣 6 

停五 0.111 
應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 
已取得 已開闢 有需求 -- 

停六 0.230 無 部分取得 未開闢 無需求 態樣 5 

自來水事業

用地 
自來水 0.197 無 已取得 已開闢 有需求 -- 

水溝用地 水溝 0.381 無 部分取得 未開闢 -- 態樣 8 

抽水站用地 抽 0.235 無 部分取得 未開闢 -- 態樣 8 

墳墓用地 墓 2.996 無 已取得 已開闢 -- -- 

鐵路用地 鐵 2.266 無 部分取得 已開闢 有需求 態樣 8 

道路用地 

(含人行步

道) 

道 51.018 無 部分取得 部份開闢 -- 

態樣 1 

態樣 2 

態樣 8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 1：“--”表示該公共設施用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中屬於系統性、連續性公共設施用地、非公共設施保

留地或主管機關有需求須保留，不在 8種態樣分類中。 

註 2：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第二節 實質變更內容 

綜合前述檢討分析，本計畫提列 11 案變更案。變更案編號係依據(

計畫年期變更：編號一、編號二)、(個案變更：編號二～十)及(實施進度

與經費變更：編號十一)順序編列，本次補辦公開展覽案件為變更案第三

案。其餘各變更案件詳細變更內容如表 5-2及圖 5-1～圖 5-12所示： 

表 5-2：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新 

編號 

原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一 計畫年期 民國 115年 民國 125年 

1.本計畫配合內政部
107 年 4 月 30 日公
告實施之全國國土
計畫，將計畫年期訂
為民國 125年，並依
此 推 估本 計畫 區
125 年之人口發展
情況，作為後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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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新 

編號 

原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之參據。 
2.本計畫以 125 年作
為實施進度及經費
之目標年，以有效檢
討公共設施取得課
題。 

二 二 

高雄市湖
內區民權
路 30 巷旁
市一用地
及停一用
地 

「市一」市場
用地 
(0.209公頃) 

商業區(附) 
(0.111公頃) 

1.市一現況為空荒地，
南側部分為建築使
用。停一現況部分作
為道路通行及空荒
地使用。為維護地主
權益，本案採跨區市
地重劃方式整體開
發以解決私有公共
設施保留地課題。 

2.為增加開放空間使
用效率，將公共設施
集中劃設於原市一。
本案經高雄市府地
政局重劃評估後，由
於本案周邊部分計
畫道路尚未開闢，建
議應編列預算，由工
務單位開闢計畫道
路後，本案才具整體
開發可行性(詳見附
件五)。 

湖內(大湖)跨區整
開區一。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
1。 
附帶條件： 
應以市地重劃方式
辦理整體開發。 

「廣兼停二」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附) 
(0.098公頃) 

「停一」停車
場用地 
(0.119公頃) 

商業區(附) 
(0.119公頃) 

*三 三 

高雄市湖
內區寧靖
街旁停三
用地及市
二用地 

「停三」停車
場用地(0.099
公頃) 

住宅區(附) 
(0.066公頃) 

1.停三現況除一棟建
物外，其餘為空荒
地。市二現況為農業
使用。公(兒)六現況
除少部分建築使用
外，其餘皆為空荒
地。為維護地主權
益，本案採跨區市地
重劃方式整體開發
以解決私有公共設
施保留地課題。 

2.本案依毗鄰分區變
更為住宅區，其中停
三整體開發後東側
及南側 4M 人行步道
已無留設必要，故一
併變更為住宅區及
廣(停)用地。並為增
加開放空間使用效
率，將公共設施集中
劃設於原公(兒)六
及停三用地，劃設公

湖內(大湖)跨區整
開區二。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
1。 
附帶條件： 
應以市地重劃方式
辦理整體開發。 

「廣兼停三」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附) 
(0.033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27公頃) 

住宅區(附) 
(0.022公頃) 
「廣兼停三」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附) 
(0.005公頃) 

「市二」市場
用地 
(0.168公頃) 

住宅區(附) 
(0.168公頃) 

高雄市湖
內區市二
用地西側
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
用地 

「公(兒)六」
公園兼兒童遊
樂 場 用 地
(0.200公頃) 

住宅區(附) 
(0.093公頃) 

「公(兒)六」
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附) 
(0.107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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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新 

編號 

原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園兼兒童遊樂場用
地及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本案經高雄市
府地政局重劃評估
後，由於本案周邊部
分計畫道路尚未開
闢，建議應編列預
算，由工務單位開闢
計畫道路後，本案才
具整體開發可行性
為(詳見附件五)。 

四 四 

高雄市湖
內區長春
五街旁公
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
地 

「公(兒)五」
公園兼兒童遊
樂 場 用 地
(0.210公頃) 

住宅區(附) 
(0.210公頃) 

1.公(兒)五現為空荒
地，公二現況除少部
分建築使用外，其餘
皆為空荒地，公(兒)
七現為農業使用；為
維護地主權益，本案
採跨區市地重劃方
式整體開發以解決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
地課題。 

3.為增加開放空間使
用效率，將公共設施
集中劃設於原公二，
臨文教用地一側，為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本案經高雄市
府地政局重劃評估
後，由於本案周邊部
分計畫道路尚未開
闢，建議應編列預
算，由工務單位開闢
計畫道路後，本案才
具整體開發可行性(
詳見附件五)。 

湖內(大湖)跨區整
開區三。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
1。 
附帶條件： 
應以市地重劃方式
辦理整體開發。 

高雄市湖
內區中山
路一段 447
巷旁公二
用地 

「公二」公園
用地 
(0.951公頃) 

住宅區(附) 
(0.610公頃) 
「公(兒)十」
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附) 
(0.341公頃) 

道路用地 
(0.082公頃) 

道路用地(附) 
(0.082公頃) 

高雄市湖
內區中山
路一段 301
巷旁公園
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公(兒)七) 

「公(兒)七」
公園兼兒童遊
樂 場 用 地
(0.201公頃) 

住宅區(附) 
(0.190公頃) 

道路用地(附) 
(0.011公頃) 

五 四 

高雄市湖
內區中山
路一段 385
巷 23 弄旁
停四用地 

「停四」停車
場用地(0.098
公頃) 

住宅區(附) 
(0.098公頃) 

本案現況為空荒地，部
分作為停車空間使用，
周邊計畫道路除已部
分開闢，經評估跨區整
體開發不可行，為保障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權
益，本案採檢討原則態
樣 6，將「停四」依毗
鄰分區附帶條件變更
為住宅區，以捐地或繳
納代金方式辦理回饋。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
6。 
本 案 回 饋 比 例 為
30%。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權人於

申請建築執照或
變更使用執照前，
應捐贈基地面積
30%之公共設施用
地，並以繳納代金
或捐贈本計畫區
內公共設施保留
地之方式辦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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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新 

編號 

原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計算基準應依態
樣 6之原則辦理。 

2.土地所有權人應
於計畫核定前與
本府簽訂協議書
並納入計畫書，否
則維持原計畫。 

3.申請建築前，提出
都市計畫實施前
合法房屋證明者
或建地目，得以變
更後住宅區容積
率申請建築。 

六 五 

高雄市湖
內區東方
路旁停六
用地 

「停六」停車
場用地(0.230
公頃) 

農業區 
(0.179公頃) 

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擬變更為農業區
使用並免於回饋。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
5。 

古蹟保存區 
(0.051公頃) 

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9 條規定，將古蹟定
著土地變更為「古蹟保
存區」並免予回饋。 

變更範圍：高雄市湖
內區寧靖段 1049、
1050 地號等 2 筆土
地。 

七 六 

高雄市湖
內區中山
路一段 405
巷旁市三
用地 

「市三」市場
用地 
(0.194公頃) 

商業區(附) 
(0.194公頃) 

市三現況為密集住宅
使用，考量整體開發不
具效益，且鄰近商業區
已能取代市場機能，故
為保障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權益，本案採檢討
原則態樣 6，將「市三」
依毗鄰分區附帶條件
變更為商業區，以捐地
或繳納代金方式辦理
回饋。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
6。 
本 案 回 饋 比 例 為
35%。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權人於

申請建築執照或
變更使用執照前，
應捐贈基地面積
35%之公共設施用
地，並以繳納代金
或捐贈本計畫區
內公共設施保留
地之方式辦理，其
計算基準應依態
樣 6之原則辦理。 

2.土地所有權人應
於計畫核定前與
本府簽訂協議書
並納入計畫書，否
則維持原計畫。 

3.申請建築前，提出
都市計畫實施前
合法房屋證明者
或建地目，得免更
回饋。 

八 七 
高雄市湖
內區中山
路一段旁

「停二」停車
場用地(0.195
公頃) 

住宅區(附) 
(0.195公頃) 

本案現況部分為住宅
使用，部分為空荒地，
考量地上物建物密集，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
6。 
本 案 回 饋 比 例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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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新 

編號 

原 

編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停二用地 以整體開發方式不具
效益，故為保障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權益，本案
採檢討原則態樣 6，將
「停二」依毗鄰分區附
帶條件變更為住宅區，
以捐地或繳納代金方
式辦理回饋。 

30%。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權人於

申請建築執照或
變更使用執照前，
應捐贈基地面積
30%之公共設施用
地，並以繳納代金
或捐贈本計畫區
內公共設施保留
地之方式辦理，其
計算基準應依態
樣 6之原則辦理。 

2.土地所有權人應
於計畫核定前與
本府簽訂協議書
並納入計畫書，否
則維持原計畫。 

3.申請建築前，提出
都市計畫實施前
合法房屋證明者
或建地目，得免變
更回饋。 

九 八 

高雄市湖
內區民權
路 30 巷旁
公一用地 

部份「公一」公
園用地 
(0.3166公頃) 

農業區 
(0.3166公頃) 

本案屬未開闢之公園
用地，考量現況為農業
使用，且北側部分已開
闢使用，為維護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擬變更為
農業區使用並免於回
饋。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
5。 

十 十一 

高雄市湖
內區民權
路二四四
巷旁 

「公(兒)四」
公園兼兒童遊
樂 場 用 地
(0.185公頃) 

農業區 
(0.185公頃) 

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擬變更為農業區
使用並免於回饋。 

公共設施處理態樣
5。 
核定前應取得全部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變更文件，並納入計
畫書，否則維持原計
畫，但情形特殊經都
委會決議免徵詢地
主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一 十二 
實施進度
與經費 

已訂定 修訂 
配合本次變更內容及
計畫年期調整，修訂實
施進度與經費內容。 

 

註 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 2：新編號欄位以*註記者，為第二次公展之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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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變更位置

示意圖 
 

補辦公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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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第二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圖 5-3：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第三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註：第三案為補辦公展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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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第四案變更內容示意圖-1 

 

 
圖 5-5：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第四案變更內容示意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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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第四案變更內容示意圖-3 

 

 
圖 5-7：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第五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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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第六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圖 5-9：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第七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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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第八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圖 5-11：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第九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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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第十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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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檢討後計畫 

第一節 檢討後實質計畫 

一、 計畫年期與人口 

計畫年期為民國 125年，目標年計畫人口數 12,500人。 

二、 土地使用分區 

本次通盤檢討住宅區面積增加 1.652公頃、商業區面積增加 0.424

公頃、農業區面積增加 0.681 公頃、古蹟保存區增加 0.051 公頃，其

餘分區面積皆未增減。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詳表 6-2所示。 

三、 公共設施用地 

本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共減少 2.808 公頃，其中以公園用地減少

1.268 公頃最多；道路用地因配合公共設施變更為建築用地後出入通

行需要而增設，面積共增加 0.011 公頃。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為

72.660公頃，約佔計畫區總面積 11.79%。變更後公共設施明細詳表 6-

3所示。 

通盤檢討後國小面積為 3.258公頃、文中用地面積為 2.489公頃，

均能符合「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及「國民中小學設備基

準」之檢討標準；此外，檢討後五項開放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5.886 公

頃，雖較通盤檢討前減少 1.480 公頃，惟可藉由跨區整體開發增加實

際取得面積，且計畫區內國民中學、高中等校園空間已兼具體育場用

地之運動遊憩功能，符合「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7條第

2項但書情況特殊審議原則」第 4款及第 6款規定。 

表 6-1：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公共

設施用地增減情形一覽表 

用地類別 
檢討變更情形 

檢討增設 
面積增減 

(公頃) 完整變更 部份變更 

公園用地 公二 公一  -1.268 

公(兒)用地 公(兒)四、公(兒)五、公(兒)七 公(兒)六 新增一處 -0.348 

市場用地 市一、市二、市三   -0.571 

停車場用地 停一、停二、停三、停四、停六   -0.74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新增二處 +0.136 

人行步道用地    -0.027 

道路用地    +0.011 

合計    -2.808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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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後土

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通盤檢討

後面積(公

頃) 

佔計畫面積 

比例(1)(%) 

佔都市發展用

地比例(2)(%)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61.392 1.652 63.044 10.22 31.95 

商業區 7.680 0.424 8.104 1.31 4.11 

工業區 37.548  37.548 6.09 19.03 

宗教專用區 1.487  1.487 0.24 0.75 

古蹟保存區 1.832 0.051 1.883 0.31 0.95 

文教區 12.222  12.222 1.98 6.19 

加油站專用區 0.401  0.401 0.07 0.20 

農業區 403.793 0.681 404.474 65.59 - 

河川區 14.805  14.805 2.40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028  0.028 0.00 - 

小計 541.188 2.808 543.996 88.21 63.1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1.899 -1.268 0.631 0.10 0.32 

公園用地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1.400 -0.348 1.052 0.17 0.53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58 0.136 0.294 0.05 0.15 

綠地用地 3.909  3.909 0.63 1.98 

學校用地 5.747  5.747 0.93 2.91 

市場用地 0.571 -0.571 0.000 0.00 0.00 

停車場用地 0.852 -0.741 0.111 0.02 0.06 

機關用地 3.716  3.716 0.60 1.88 

自來水事業用地 0.197  0.197 0.03 0.10 

水溝用地 0.381  0.381 0.06 0.19 

抽水站用地 0.235  0.235 0.04 0.12 

墓地 2.996  2.996 0.49 1.52 

鐵路用地 2.266  2.266 0.37 1.15 

人行步道用地 0.123 -0.027 0.096 0.02 0.05 

道路用地 51.018 0.011 51.029 8.28 25.86 

小計 75.468 -2.808 72.660 11.79 36.82 

合計(1) 616.656 0.000 616.656 100.00 -- 

合計(2) 198.030 -0.681 197.349 -- 100.00 

註：1.合計(2)為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含農業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之面積。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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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變更後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公

共設施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位置 備註 

機關用地 

機一 0.304 位於國小一南側 現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 

機二 0.082 位於停四西北側 現為商業使用 

機三 0.091 位於公兒五西側 現為停車使用之鐵皮建物 

機四 3.195 位於文小二南側 現為軍事機關 

機六 0.044 位於公(兒)三西側 
現為高雄市湖內區湖東里社區活

動中心 

小計 3.716 

文小用地 

文小一 1.273 位於機一北側 現為高雄巿湖內區大湖國民小學 

文小二 1.985 位於公(兒)八南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小計 3.258 

文中用地 文中 2.489 位於墓地南側 

公園用地 

公一 0.310 位於「文小一」東側 經公設專通變更 

公三 0.173 位於「文小二」東側 

公四 0.148 位於「宗專六」東側 

小計 0.631 

鄰里公園兼兒童游

樂場用地 

公(兒)三 0.200 位於機六東側 

公(兒)六(附) 0.107 位於原公(兒)六 經公設專通變更 

公(兒)八 0.200 位於文小二北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公(兒)九 0.204 位於文小二東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公(兒)十(附) 0.341 位於原公二西側 經公設專通增設 

小計 1.052 

綠地(帶) 

綠一 0.048 位於工(乙)二南側 

綠二 0.059 位於工七北側 

綠三 0.091 位於工七南側 

綠四 0.042 位於自來水用地南側 

綠五 3.515 位於停六南側 

綠六 0.154 位於工(甲)十西南側 

小計 3.909 

停車場用地 停五 0.111 位於市四西側 位於市地重劃範圍內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廣(停)一 0.158 位於墓地南側 

廣(停)二(附) 0.098 位於原市一北側 經公設專通增設 

廣(停)三(附) 0.038 位於原停三北側 經公設專通增設 

小計 0.294 

自來水事業用地 水 0.197 位於公(兒)三東側 

水溝用地 溝 0.381 

抽水站用地 抽 0.235 

墓地用地 墓 2.996 位於文小一東側 

鐵路用地 鐵 2.266 位於文中東側 

人行步道用地 0.096 

道路用地 50.492 

道路用地(附) 0.537 

合計 72.660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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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依循「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書列要點管制。 

第二節 實施進度及經費 

本次通盤檢討後仍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徵購、市地重劃、撥用或

其他方式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其土地取得方式、預估開發經費、主辦單

位、經費來源及實施進度等詳如表 6-4所示。 

表 6-4：實施進度及經費表 

公共設施
用地 

未取得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土地取得費用
/開發經費 
(萬元) 

主辦 
單位 

經費 
來源 

實施 
進度 徵購 市地重劃 區段徵收 撥用 其他 

機二 0.082 ✓ 4,510 

高雄市
政府、 

編列年
度預算 

至 
125年 

機三 0.091 ✓ 5,005 

機四 0.151 ✓ - - ✓ - 2,198.56 

文小一 0.004 ✓ - - - - 92.40 

文小二 1.51 ✓ - - - -- 

文中 2.489 ✓ - - ✓ - 5,575.36 

公四 0.148 - - - ✓ 0.00 
由土地所權人 
無償捐贈 

公(兒)六
(附) 

0.107 ✓ 0.00 

高雄市
政府 

編列年
度預算 

至 
125年 

公(兒)八 0.048 - ✓ - - - 0.00 

公(兒)九 0.035 - ✓ - - - 0.00 

公(兒) 
十(附) 

0.341 ✓ 0.00 

綠一 0.047 ✓ - - - - 197.40 

綠二 0.059 ✓ - - - - 247.80 

綠三 0.091 ✓ - - - - 382.20 

綠四 0.042 ✓ - - - - 176.40 

綠六 0.153 ✓ - - ✓ - 642.60 

廣(停)二
(附) 

0.098 ✓ 0.00 

廣(停)三
(附) 

0.038 ✓ 0.00 
高雄市
政府 

編列年
度預算 

至 
125年 

廣(停)一 0.158 - - - - ✓ 0.00 
由土地所權人 
無償捐贈 

墓 0.153 ✓ - - ✓ - 342.72 

鐵 0.02 ✓ - - ✓ - 42.84 

道 20.2 ✓ ✓ - ✓ ✓ 282,855.90 

水溝 0.118 ✓ - - ✓ - 1,658.00 

註：1.表內公有土地應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辦理。 
2.表內取得方式為其他(租用)者，主辦單位亦得視實際需要改以一般徵收方式辦理。
3.表列預定完成期限僅供參考，得視主辦單位財政狀況調整之。
4.以市地重劃辦理者未列開發經費，其開發經費以市地重劃計畫書為準。
5.表內面積應依據徵收或開闢計畫實際面積為準。



 

 

 

 

 

 

 

 

 

 

附件一：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7 月 26 日第

76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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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9 月 6 日第

77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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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10 月 4 日第

78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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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民國108年10月4日(星期五)下午2時0分 

二、地點：高雄市政府第四會議室 

三、主席：李主任委員四川              紀錄：陳秀凌 

四、出席委員： 

林副主任委員裕益、詹委員達穎、黃委員名義、陳委員彥

仲、汪委員碧芬、蔡委員厚男、賴委員文泰、陳委員冠位、

許委員玲齡、王委員璽仲、吳委員明昌(黃志明代)、黃委

員進雄、鄭委員永祥(陳志鶴代)、李委員戎威(許竣源代)、

伏委員和中(林玉霞代)、徐委員中強(請假)、石委員豐宇

(請假)、陳委員志宏(請假)、馬委員瑜嬪(請假)、陳委員

世雷(請假) 

五、會議承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區審科) 薛淵仁、曾思凱、林志

鴻、陳惠美、陳秀凌 

六、列席單位及旁聽人員： 

(一)列席單位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陳佩汝、劉全貴 

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周明鎮、黃國彰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陳志宏、林雅惠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林尚瑛、盧致禎、鍾建

宏、安怡中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柯如倩代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李政穎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李晉宇 



 

- 附三-2 -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未出席)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柯佑穎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洪嘉亨、蘇傳翔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 張志鵬 

高雄市岡山區公所 邱持敬 

高雄市立美術館 李玉玲、林羿妏、蔡珮

珍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王屯電、張文欽、唐一

凡、王智聖、鄭志敏、

林肇志、戴亭宜 

(二)高雄市議會：【列席議員】 

高雄市議員蔡金晏服務處 蔡金晏 

高雄市議員陳若翠服務處 李世祥 

(三)旁聽登記發言人員： 

高雄市議員蔡金晏服務處 蔡金晏 

七、審議案件： 

第一案：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楠梓區)學校用地(文中 1)為

體育場用地(配合楠梓文中足球場新建計畫)案 

決 議：本案除下列意見外，餘照公展草案通過。 

(一) 本案無涉撥用事宜，請修正實施進度與經費相關文字

內容。 

(二) 考量本案辦理座談會時，當地居民建議留設戶外活動

空間，請運動發展局納入後續規劃設計參考。 

第二案：變更高雄市內惟埤文化園區特定區計畫(配合大美術

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決 議：本案除園道用地容許使用項目條次修正為第六-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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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加註範圍於明誠四路、美術館路間(詳如後附表一

)外，餘照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修正通過。 

【附錄一】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一) 考量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有關零售、餐飲等設

施可由文化局核認做美術館之附屬設施，尚無窒礙難

行之處，為避免限縮高雄市立美術館園區相關附屬設

施未來使用彈性，建議除園道用地容許使用項目新增

供高雄市立美術館等設施及其附屬設施設置使用，餘

維持現行計畫，詳如後附表一專案小組建議意見欄。 

(二) 修正內容涉及調整計畫書圖部分(如計畫範圍等)，授

權規劃單位修正計畫書圖內容。 

第三案：變更湖內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決 議：本案照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修正通過。 

【附錄二】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一) 授權規劃單位依 108年 1月 2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變

更高雄市湖內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暨都市計畫

圖重製)(第一階段)案」釐整更正計畫書、圖內容，

以臻完備。 

(二) 有關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通案性原則，請規劃

單位比照 108 年 7 月 26 日本市都委會第 76 次會議

審議案第二案決議內容及 108 年 9 月 6 日本市都委

會第 77 次會議審議案第三案決議內容修正通案原則

，並納入計畫書載明。 

(三) 本案變更內容與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案，審

議建議詳如附表二及附表三專案小組建議意見欄。 

第四案：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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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檢討)案 

決 議：本案除陳情編號第 8 案基於下列考量維持原計畫外

，餘照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修正通過。 

(一) 「公三」係重劃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非屬本次公共

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範疇。 

(二) 本次通盤檢討已檢討變更 6 處公(兒)用地為其他使

用分區，該計畫區公(兒)用地不足，本案公園用地仍

宜維持。 

(三) 有關體育場館需求，請湖內區公所及大湖里里長考量

就計畫區內已取得之文小二用地，洽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評估設置之可行性。 

【附錄三】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一) 授權規劃單位依 108 年 1 月 2 日公告發實施「變更

高雄市湖內(大湖地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暨都市計畫圖重製)(第一階段)案」釐整更正計畫書

、圖內容，以臻完備。 

(二) 有關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通案性原則，請規

劃單位比照 108 年 7 月 26 日本市都委會第 76 次會

議審議案第二案決議內容及 108 年 9 月 6 日本市都

委會第 77 次會議審議案第三案決議內容修正通案

原則，並納入計畫書載明。 

(三) 本案變更內容與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案，

審議建議詳如附表四及附表五專案小組建議意見欄

。 

第五案：變更岡山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決 議：本案除變更案第三案依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原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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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跨區重劃開發可行，以跨區重劃修正方案通過

(詳如後附圖)外，餘照專案小組建議意見修正通過

。 

【附錄四】專案小組建議意見： 

(一) 有關通案性原則比照 108 年 7 月 26 日本市都委會

第 76 次會議審議案第二案決議內容修正通案原則

辦理，另通則性處理態樣 6-1 繳納回饋變更部份，

加註「提出都市計畫前合法房屋證明或建地目者，

得免回饋，並得申請容積獎勵、容積移轉或增額容

積」。 

(二) 本案變更內容與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案，

審議建議詳如附表六及附表七專案小組建議意見欄

。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下午3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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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

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計畫年期 民國 110 年 民國 115 年 1.本計畫依內

政部 102 年

10月17日公

告實施之全

國 區 域 計

畫，將計畫

年期訂為民

國 115年，並

依此推估本

計畫區 115

年之人口發

展情況，作

為後續檢討

之參據。 

2.本計畫以 115

年作為事業

及財務計畫

之目標年，

以有效檢討

公共設施取

得課題。 

 配合國土計畫調

整本案計畫年期

為 125年。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二 高雄市湖內

區民權路 30

巷旁市一用

地 

「市一」市場用

地(0.209 公頃) 

商業區(附) 

(0.209公頃) 

採跨區市地重

劃方式整體開

發以解決私有

公共設施保留

地課題。 

湖內大湖跨

區 整 開 區

一。 

公共設施處

理態樣 1。 

附帶條件：

應以跨區市

地重劃方式

辦理整體開

發。 

經地政局評估本

案公展草案及其

替代方案，以跨

區市地重劃整體

開發或個別市地

重劃皆不具可行

性，故「市一」、

「停一」併鄰近

分區變更為商(

附)，依檢討原則

態樣 6-1 辦理，

餘維持原計畫。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權人

於申請建築

執照或變更

使用執照前，

應捐贈基地

面積 35%之公

共設施用地，

並以繳納代

金或捐贈本

計畫區內公

共設施保留

地之方式辦

理，其計算基

準應依態樣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人行步道用地 

(0.015公頃) 

商業區(附) 

(0.015公頃) 

道路用地 

(0.190公頃) 

道路用地(附) 

(0.190公頃) 

高雄市湖內

區民權路 30

巷旁停一用

地 

「停一」停車場

用地 (0.120 公

頃) 

商業區(附) 

(0.12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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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6-1 之原則辦

理，經提出都

市計畫前合

法房屋證明

或建地目者，

得免回饋，並

得申請容積

獎勵、容積移

轉或增額容

積。 

2.土地所有權人

應於計畫核

定前與本府

簽訂協議書

並納入計畫

書，否則維持

原計畫。 

三 高雄市湖內

區寧靖街旁

停三用地 

「停三」停車場

用地 (0.099 公

頃) 

住宅區(附) 

(0.099公頃) 

採跨區市地重

劃方式整體開

發以解決私有

公共設施保留

地課題。 

湖內大湖跨

區 整 開 區

二。 

公共設施處

理態樣 1。 

附帶條件：

應以跨區市

地重劃方式

辦理整體開

發。 

經地政局評估本

案公展草案及其

替代方案，以跨

區市地重劃整體

開發或個別市地

重劃皆不具可行

性，故「停三」、

「市二」、「公(

兒)六」併鄰近分

區 變 更 為 住 (

附)，依檢討原則

態樣 6-1 辦理，

餘維持原計畫。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權人

於申請建築

執照或變更

使用執照前，

應捐贈基地

面積 30%之公

共設施用地，

並以繳納代

金或捐贈本

計畫區內公

共設施保留

地之方式辦

理，其計算基

準應依態樣

6-1 之原則辦

理，經提出都

市計畫前合

法房屋證明

或建地目者，

得免回饋，並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高雄市湖內

區寧靖街旁

市二用地 

「市二」市場用

地(0.168 公頃) 

住宅區(附) 

(0.168公頃) 

道路用地 

(0.222公頃) 

道路用地(附) 

(0.222公頃) 

高雄市湖內

區市二用地

西側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

用地(公(兒)

六) 

「公(兒)六」公

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0.200公頃) 

住宅區(附) 

(0.200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 

(0.020公頃) 

住宅區(附) 

(0.02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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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得申請容積

獎勵、容積移

轉或增額容

積。 

2.土地所有權人

應於計畫核定

前與本府簽訂

協議書並納入

計畫書，否則

維持原計畫。 

四 高雄市湖內

區長春五街

旁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

地 ( 公 ( 兒 )

五) 

「公(兒)五」公

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0.195公頃) 

住宅區(附) 

(0.195公頃) 

採跨區市地重

劃方式整體開

發以解決私有

公共設施保留

地課題。 

湖內大湖跨

區 整 開 區

三。 

公共設施處

理態樣 1。 

附帶條件：

應以跨區市

地重劃方式

辦理整體開

發。 

經地政局評估本

案公展草案及其

替代方案，以跨

區市地重劃整體

開發或個別市地

重劃皆不具可行

性，故「公(兒)

五」、「公二」、「停

四」、「公(兒)七」

併鄰近分區變更

為住(附)，依檢

討原則態樣 6-1

辦理，餘維持原

計畫。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權人

於申請建築

執照或變更

使用執照前，

應捐贈基地

面積 30%之公

共設施用地，

並以繳納代

金或捐贈本

計畫區內公

共設施保留

地之方式辦

理，其計算基

準應依態樣

6-1 之原則辦

理，經提出都

市計畫前合

法房屋證明

或建地目者，

得免回饋，並

得申請容積

獎勵、容積移

轉或增額容

積。 

2.土地所有權人

應於計畫核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道路用地 

(0.131公頃) 

道路用地(附) 

(0.131公頃) 

高雄市湖內

區中山路一

段 447巷旁公

二用地 

「公二」公園用

地(0.951 公頃) 

住宅區(附) 

(0.833公頃) 

道路用地(附) 

(0.118公頃) 

道路用地 

(0.171公頃) 

道路用地(附) 

(0.171公頃) 

高雄市湖內

區中山路一

段 385 巷 23

弄旁停四用

地 

「停四」停車場

用地 (0.098 公

頃) 

商業區(附) 

(0.098公頃) 

高雄市湖內

區中山路一

段 301巷旁公

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公

(兒)七) 

「公(兒)七」公

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0.201公頃) 

「公(兒)七」

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附) 

(0.20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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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定前與本府

簽訂協議書

並納入計畫

書，否則維持

原計畫。 

五 高雄市湖內

區東方路旁

停六用地 

「停六」停車場

用地 (0.230 公

頃) 

農業區 

(0.230公頃) 

為維護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擬

變更為農業區

使用並免於回

饋。 

公共設施處

理態樣 5。 

 

交通局表示無使

用需求，本案照

公展草案通過。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六 高雄市湖內

區中山路一

段 405巷旁市

三用地 

「市三」市場用

地(0.194 公頃) 

商業區(特) 

(0.194公頃) 

考量該用地地

上物建築密集，

建築物投影面

積佔用地面積

50%以上，已無

空間回饋公共

設施用地，符合

態樣 6-2 之處

理原則，故以調

降容積率方式

辦理。 

公共設施處

理態樣 6-2。 

1.容積計算

方式： 

調降後容

積率(%)=

變更後分

區容積率

(240% 、

280%) ×

(1- 變 更

負擔比例

(35%))。

故本基地

商業區之

容積率由

240%調降

為 156%；

建 蔽 率

80%。若建

蔽率不大

於 70%時，

調降本基

地商業區

之容積率

280% 為

182%。 

2. 附 帶 條

件： 

(1) 申 請 建

築前，提

出 都 市

計 畫 實

施 前 合

法 房 屋

證 明 者

或 建 地

目，得以

變 更 後

商 業 區

容 積 率

照公展草案通

過，並依本市都

委會第 76 次會

議審議案第二案

決議內容新增附

帶條件。 

新增附帶條件： 

1.態樣 6-2 以調

降容積回饋，

為避免地主權

益受損，變更

後無法使用，

建議未於核定

前取得全部地

主同意者，維

持公共設施用

地。 

2.另為提供地主

整合及公設解

編機會，於「實

施 進 度 及 經

費」增列後續

可依都市計畫

法第 24 條自

行擬定或變更

細部計畫。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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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申 請 建

築。 

(2) 以 降 容

積 回 饋

申 請 建

築 之 基

地，不得

申 請 容

積移轉、

容 積 獎

勵 或 增

額容積，

惟 經 完

成 以 代

金 折 抵

用 地 負

擔後，始

得申請。

其 代 金

之 計 算

比 照 通

案 性 規

定辦理。 

七 高雄市湖內

區中山路一

段旁停二用

地 

「停二」停車場

用地 (0.195 公

頃) 

住宅區(特) 

(0.195公頃) 

考量該用地地

上物建築密集，

建築物投影面

積佔用地面積

50%以上，已無

空間回饋公共

設施用地，符合

態樣 6-2 之處

理原則，故以調

降容積率方式

辦理。 

公共設施處

理態樣 6-2。 

1.容積計算

方式： 

調降後容

積率(%)=

變更後分

區容積率

(180% 、

200%) ×

(1- 變 更

負擔比例

(30%))。

故本基地

住宅區之

容積率由

180%調降

為 126%；

建 蔽 率

60%。若建

蔽率不大

於 50%

時，調降

本基地住

宅區之容

積 率

200% 為

140%。 

照公展草案通

過，並依本市都

委會第 76 次會

議審議案第二案

決議內容新增附

帶條件。 

新增附帶條件： 

1.態樣 6-2 以調

降容積回饋，

為避免地主權

益受損，變更

後無法使用，

建議未於核定

前取得全部地

主同意者，維

持公共設施用

地。 

2.另為提供地主

整合及公設解

編機會，於「實

施 進 度 及 經

費」增列後續

可依都市計畫

法第 24 條自

行擬定或變更

細部計畫。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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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2. 附 帶 條

件： 

(1) 申 請 建

築前，提

出 都 市

計 畫 實

施 前 合

法 房 屋

證 明 者

或 建 地

目，得以

變 更 後

住 宅 區

容 積 率

申 請 建

築。 

(2) 以 降 容

積 回 饋

申 請 建

築 之 基

地，不得

申 請 容

積移轉、

容 積 獎

勵 或 增

額容積，

惟 經 完

成 以 代

金 折 抵

用 地 負

擔後，始

得申請。

其 代 金

之 計 算

比 照 通

案 性 規

定辦理。 

八 高雄市湖內

區民權路 30

巷旁公一用

地 

部份「公一」公園

用地 (0.316 公

頃) 

農業區 

(0.316公頃) 

為維護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擬

變更為農業區

使用並免於回

饋。 

公共設施處

理態樣 5。 

照公展草案通

過，並依本市都

委會第 76 次會

議審議案第二案

決議附帶條件辦

理。 

附帶條件： 

本案屬都市計畫

法第 45 條之公

設保留地變更為

農業區，若未經

全部地主同意

者，則維持原計

畫。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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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九 高雄市湖內

區民族街旁

機二用地 

「機二」機關用

地(0.086 公頃) 

住宅區(附) 

(0.082公頃) 

為保障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權

益，故將「機二」

依毗鄰分區附

帶條件變更為

住宅區，以捐地

或繳納代金方

式辦理回饋。 

公共設施處

理態樣 6-1。 

本案回饋比

例為 30%。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

權人於申

請建築執

照或變更

使用執照

前，應捐

贈基地面

積 30%之

公共設施

用地，並

以繳納代

金或捐贈

本計畫區

內公共設

施保留地

之方式辦

理，其計

算基準應

依 態 樣

6-1 之原

則辦理。 

2.土地所有

權人應於

計畫核定

前與本府

簽訂協議

書並納入

計畫書，

否則維持

原計畫。 

照公展草案通

過，並依本市都

委會第 77 次會

議審議案第三案

決議內容辦理，

於附帶條件加

註：經「提出都市

計畫前合法房屋

證明或建地目

者，得免回饋，並

得申請容積獎

勵、容積移轉或

增額容積」。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道路用地 

(0.004公頃) 

配合現況已開

闢道路，調整機

關用地為道路

用地。 

108 年 1 月 2 日

公告發實施「變

更高雄市湖內(

大湖地區)主要

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暨都市計

畫圖重製)(第一

階段)案」，已調

整機關用地為道

路用地，故本案

予以刪除。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十 高雄市湖內

區中山路一

段 447 巷 11

弄旁機三用

地 

「機三」機關用

地(0.091 公頃) 

住宅區(附) 

(0.091公頃) 

為保障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權

益，故將「機三」

依毗鄰分區附

帶條件變更為

住宅區，以捐地

或繳納代金方

式辦理回饋。 

公共設施處

理態樣 6-1。 

本案回饋比

例為 30%。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

權人於申

請建築執

照或變更

使用執照

前，應捐

贈基地面

積 30%之

公共設施

用地，並

以繳納代

照公展草案通

過，並依本市都

委會第 77 次會

議審議案第三案

決議內容辦理，

於附帶條件加

註：經「提出都市

計畫前合法房屋

證明或建地目

者，得免回饋，並

得申請容積獎

勵、容積移轉或

增額容積」。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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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金或捐贈

本計畫區

內公共設

施保留地

之方式辦

理，其計

算基準應

依 態 樣

6-1 之原

則辦理。 

2.土地所有

權人應於

計畫核定

前與本府

簽訂協議

書並納入

計畫書，

否則維持

原計畫。 

十

一 

高雄市湖內

區民權路二

四四巷旁 

「公(兒)四」公

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0.185公頃) 

農業區 

(0.185公頃) 

為維護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擬

變更為農業區

使用並免於回

饋。 

公共設施處

理態樣 5。 

照公展草案通

過，並依本市都

委會第 76 次會

議審議案第二案

決議附帶條件辦

理。 

附帶條件： 

本案屬都市計畫

法第 45 條之公

設保留地變更為

農業區，若未經

全部地主同意

者，則維持原計

畫。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十

二 

事業及財務

計畫 

已訂定 修訂 配合本次變更

內容及計畫年

期調整，修訂事

業及財務計畫

內容。 

 除「事業及財務

計畫」修正為「實

施進度及經費」

外，餘請配合變

更內容修正。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新

增 

高雄市湖內

區寧靖街旁

停三用地 

「停三」停車場

用地 

(0.099公頃) 

住宅區(附) 

(0.127公頃) 

為保障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權

益，故將「停三」

及週邊人行步

道依毗鄰分區

附帶條件變更

為住宅區，以捐

地或繳納代金

方式辦理回饋。 

公共設施處

理態樣 6-1。 

本案回饋比

例為 30%。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

權人於申

請建築執

照或變更

使用執照

前，應捐

贈基地面

積 30%之

經地政局評估本

案公展草案及其

替代方案，以跨

區市地重劃整體

開發或個別市地

重劃皆不具可行

性，故「停三」併

實質變更案第三

案，依檢討原則

態樣 6-1 辦理，

另「人行步道用

地」維持原計畫。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人行步道用地 

(0.02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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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公共設施

用地，並

以繳納代

金或捐贈

本計畫區

內公共設

施保留地

之方式辦

理，其計

算基準應

依 態 樣

6-1 之原

則辦理。 

2.土地所有

權人應於

計畫核定

前與本府

簽訂協議

書並納入

計畫書，

否則維持

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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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

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建議意見綜理表 

編

號 

公民或

團體 
建議內容 理由 市府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1 黃*惠、

梁*群 

建議本案四

-三案之緊

鄰道路納入

檢 討 範 圍

內。 

1.有關本案四-三案停車場用地

變更為商業區，緊鄰之計畫道

路未開闢，將影響日後配地之

指定建築線，希望一併將計畫

道路納入檢討範圍內。

2.陳情位置位於本市湖內區工

專段 634、635、641、642、560

等地號之土地。

1.本計畫公展草案

變四案原依處理

態樣 1，擬將「公

(兒 )五」、「公

二」、「停四」及

「公(兒)七」用

地及部份週邊道

路用地以跨區市

地重劃方式辦理

整體開發。

2.公展草案變四案

之公共設施用地

負 擔 比 例

35.54%，考量地

政局評估本案跨

區整開不可行，

擬調整變更方案

如附件一變四-1

案、變四-2 案，

分別拆分：「公(

兒)五」、「公二」

及「公(兒)七」等

3 處公保地，辦理

跨區整開，其公

共設施用地負擔

比例 29.92%；以

及「停四」1處公

保地個別整開，

公共設施負擔用

地比例 30.46%。 

3.有關本案所陳調

整後變四-1 案與

變四-2 案，涉及

整體開發之可行

性部分，請地政

局表示意見，供

委員審議參考。

經地政局評估本案

公展草案及其替代

方案，以跨區市地

重劃整體開發或個

別市地重劃皆不具

可行性，故「公(兒)

五」、「公二」、「停

四」、「公(兒)七」併

鄰近分區變更為住

(附)，依檢討原則

態樣 6-1 辦理，餘

維持原計畫。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黃*惠 
(107.12.

7 補充意

見) 

建議本案四

-三案之緊

鄰道路納入

檢討範圍。 

1.有關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

畫變更案第四案變更(三)中

之「停四」停車場用地以附帶

條件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

整體開發。

2.然「停四」停車場用地面臨中

山路一段 385巷，現況部分開

闢部分未開闢，車輛進出及交

會多有困難，與都市計畫劃設

8 米初衷多有落差。

3.依跨區市地重劃辦理原則中

整體開發範圍考量整體開發

地區出入通行之需要，將檢討

變更為可建築用地周圍未開

闢之計畫道路酌予納入整體

開發單元。其中納入原則：(3)

面臨之計畫道路部分開闢部

分未開闢者，為使道路順暢通

行，未開闢部分以全路寬納入

範圍為原則。

4.且公共設施用地專案檢討初

衷亦為解決多年來各地未開

闢之公共設施及道路通行順

暢需要，故建請能否將「停四」

停車場用地面臨中山路一段

385巷之道路用地一併檢討。 

2 郭*山、

戴*東 

請變更第四

案如新計畫

所示，以利

土地利用。 

本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 447

巷旁公二用地，自民國 73 年都

市計畫編定公二公園用地以來，

已 30 餘載未按計畫開發、荒廢

閒置，影響地主權益甚鉅。今終

於在歷經多次陳述意見未果後，

得知貴單位將變更新計畫內容

改編為住宅區，地主與陳情人皆

樂觀其成，並且願意配合辦理，

期望能使土地充份利用，促進地

方繁榮。 

建議酌予採納。 

理由如下： 

建議地點位於公展

草案變四案範圍

內，擬將「公(兒

五)」、「公二」、「停

四」及「公(兒)七」

等用地及部份周邊

道路用地以跨區市

地重劃整體開發之

變更範圍內。陳情

經地政局評估本案

公展草案及其替代

方案，以跨區市地

重劃整體開發或個

別市地重劃皆不具

可行性，故「公(兒)

五」、「公二」、「停

四」、「公(兒)七」併

鄰近分區變更為住

(附)，依檢討原則

態樣 6-1 辦理，餘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 附三-16 - 

編

號 

公民或

團體 
建議內容 理由 市府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人針對變更內容樂

觀其成。 

維持原計畫。 

3 林*秀卿 請求變更案

第三案不要

採取「跨區

市地重劃方

式辦理整體

開發」，停三

用地單獨變

更 為 住 宅

區，陳情人

願意於開發

時負擔 30%

比例回饋。 

1.本變更案之土地位於湖內區

非精華地段，周邊多為傳統聚

落或作農業使用，以市地重劃

方式開發之誘因明顯不足。 

2.本案若採整體開發，牽涉到之

土地所有權人數眾多，開發難

度甚高，變更後開發機會甚

低，若最終仍無法進行整體開

發，致使失去解編意義，徒然

浪費行政成本，無法達成照顧

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政策目

的。 

3.本人現有房屋座落於該停車

場用地，當初即因被編定作為

公設地，迄今無法合法，若改

為整體開發，豈不是要本人拆

屋配合，此舉顯有違居住正義

之新時代思維。 

4.綜上，建請本變更案各公設地

分別處理，將停三用地單獨變

回住宅區，本人雖無奈，但願

意負擔變更回饋 30%，以讓本

人所有之土地回復正常用途，

房屋能合法登記使用，權益能

因此得到保障，陳請規劃單位

與審查委員鑒察。 

1.建議地點係位於

公展草案變三案

之變更範圍內，

原擬依處理態樣

1，將「停三」、「市

二」及「公(兒)

六」用地及部份

週邊道路用地以

跨區市地重劃方

式整體開發。 

2.公展草案變三案

之公共設施用地

負 擔 比 例

30.54%，經依建

議事項調整變更

方案為附件二之

變三-1案，將「市

二」及「公(兒)

六」等 2 處公保

地納入跨區整開

範圍，則其公共

設施用地負擔比

例為 30.63%。 

3.有關本案所陳

「停三」用地剔

除跨區市地重劃

範圍改以負擔回

饋方式變更為住

宅區建議，涉及

整體開發之可行

性部分，請地政

局表示意見，供

委員審議參考。 

經地政局評估本案

公展草案及其替代

方案，以跨區市地

重劃整體開發或個

別市地重劃皆不具

可行性，故「停三」、

「市二」、「公(兒)

六」併鄰近分區變

更為住(附)，依檢

討原則態樣 6-1 辦

理，餘維持原計畫。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權人於

申請建築執照或

變更使用執照

前，應捐贈基地

面積 30%之公共

設施用地，並以

繳納代金或捐贈

本計畫區內公共

設施保留地之方

式辦理，其計算

基準應依態樣 6-

1之原則辦理，經

提出都市計畫前

合法房屋證明或

建地目者，得免

回饋，並得申請

容積獎勵、容積

移轉或增額容

積。 

2.土地所有權人應

於計畫核定前與

本府簽訂協議書

並納入計畫書，

否則維持原計

畫。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4 梁*志、

鄭*雲、

黃*慧、

許*裕、

陳*秀、

陳*得、

陳*珠 

湖內區碧湖

段 879 地號

懇請恢復為

住宅用地 

1.查湖內碧湖段 879地號，民國

87 年元月重測前為大湖段

760地號，依台灣省高雄縣土

地登記簿所載，民國 40 年地

目既已設為建地(詳附件)。 

2.同「停二」範圍內，其在規劃

為停車場前已建有湖內區中

山路一段 380 巷 5 弄 2 號、4

號、6號、8號、10號、12號、

14號、16號和中山路一段 382

之 1號等 9戶既存建物，經查

其使用分區為鄉村區乙種建

1.本計畫公展草案

變七案原擬依處

理態樣 6-2，將

「停二」用地以

降容積回饋方式

變更為住宅區 (

特)。 

2.依據本計畫公展

草案變更內容：

「申請建築前，

提出都市計畫實

施前合法房屋證

併實質變更案第七

案，照公展草案通

過。 

新增附帶條件： 

1.態樣 6-2 以調降

容積回饋，為避

免 地 主 權 益 受

損，變更後無法

使用，建議未於

核定前取得全部

地主同意者，維

持 公 共 設 施 用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 附三-17 - 

編

號 

公民或

團體 
建議內容 理由 市府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築用地。 

3.本地目規劃為停車場已 35

年，迄未徵收，影響土地所有

權人權益甚鉅，且又有 9棟建

物，做停車場有現實上的困

難，懇請將停二恢復為住宅

區，以利整體利用。 

4.本地目原始既為建地，依貴府

都市發展局變更湖內(大湖地

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都市計畫

變更內容概要，公共設施處理

態樣 6-2，請免予徵收 30%回

饋金及給予應有之容積率。 

明者或建地目，

得以變更後住宅

區容積率申請建

築。」。 

3.查湖內(大湖地

區 )都市計畫係

於民國 73年 6月

28 日發布實施管

制，依本案陳情

人所提地籍舊簿

資料，碧湖段 879

地號於民國 73年

6 月 28 日發布實

施都市計畫前即

為建地目。 

4.擬請地政局、建

管處協助查明本

計畫變七案變更

範圍內之土地於

民國 73年 6月 28

日發布實施都市

計畫前之地目，

及 合 法 房 屋 資

料。 

5.如經確認本計畫

變七案變更範圍

內之土地於民國

73 年 6 月 28 日

發布實施都市計

畫前皆屬建地目

或有合法房屋，

建議同意變七案

「停二」用地得

以變更後住宅區

容 積 率 申 請 建

築。 

地。 

2.另為提供地主整

合及公設解編機

會，於「實施進度

及經費」增列後

續可依都市計畫

法第 24條自行擬

定或變更細部計

畫。 

5 林*森 請廢除或修

正 ( 六 -4-

12M)計畫道

路寬道為 8M 

1.本計畫道路為無尾巷。 

2.住戶人口及家數不多。 

3.鄰近道路皆為 8M 寬。 

4.鄰近集中住宅已有既有道路

可通行。 

5.(三-2-20M)道路已開通，附近

已四通八達。 

6.本計畫道路全部使用到本人

之土地且形成兩邊多塊狹小

畸零地，影響本人土地開發利

用。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如下： 

1.依本計畫書檢討

方 式 與 原 則 ：

「……考量道路

用地……，經通

盤檢討後，仍須

維持原計畫之系

統性、連續性公

共設施保留地，

故建議維持原計

畫……」。 

2.經查建議地點為

湖 內 區 長 壽 段

557、591、616 地

系統性道路、溝渠

用地非屬本次公設

通檢討論範疇，請

規劃單位先行錄案

俟下次地區性通檢

時再行提出。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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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民或

團體 
建議內容 理由 市府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號等 3 筆土地為

道路用地，現況

未開闢，湖內區

長壽段 578、579、

590、592、617 地

號等 5 筆土地為

住宅區。查該道

路兩旁尚有 581、

584、585、588、

594地號等土地，

若取消該計畫道

路將影響兩旁地

主權益。 

3.有關計畫道路調

整，涉及指定建

築線及公眾通行

權益，建議應取

得該計畫道路及

其兩側地主同意

書後，供委員審

議參考。 

4.有關計畫道路調

整變更涉及道路

系統與交通安全

部分，請交通局

表示意見，供委

員審議參考。 

6 蘇*我等

2 人 

有關高雄市

湖內區民權

路 30巷旁市

一用地 (原

市場用地、

人行步道用

地 )和道路

用地，自民

國 110 年至

民國 115 年

變更為商業

區乙案，需

回饋市政府

45%的土地，

地主提出異

議。 

1.貴局 108 年 1 月 7 日都發規

字第 10830005900 號函說明

二，略以「旨案有關跨區重劃

事宜，係依平均地權條例及重

劃相關規定辦理。」乙節，請

教貴局民國 73 年 6 月都市計

畫劃為住宅用地者，是否有回

饋政府土地?另憲法第 15 條

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

障。」回饋政府土地顯然違憲。 

2.大湖地區民權路王爺廟後面

自民國 50 幾年就設有傳統零

售市場，迄今還在營業，故大

湖地區勿需再劃設「市場用

地」，當時「湖內鄉公所」再劃

設「市場用地，至今 108年已

達 35 年，亦違背都市計畫法

第 5 條規定，「都市計畫應依

據現在及既往情況，並預計 25

年內之發展情形訂定之。」且

自民國 73 年至 108 年政府皆

未建設，事實證明當時政府專

業不足，規劃錯誤，導致地主

權益受損。故建請同意將「市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如下： 

1.建議地點係涉公

展草案變二案，

公展草案擬依處

理態樣 1，將「市

一」與「停一」用

地及部份周邊道

路用地、人行步

道以跨區市地重

劃 方 式 整 體 開

發，變更為商業

區並開闢周邊道

路。 

2.經查建議地點部

份為市一用地、

部分為周邊道路

用地。其中部份

市一用地尚未開

闢使用。另有關

建 議 將 碧 湖 段

357 地號變更道

路用地為住宅區

乙節，因涉及指

經地政局評估本案

公展草案及其替代

方案，以跨區市地

重劃整體開發或個

別市地重劃皆不具

可行性，故「市一」、

「停一」併鄰近分

區變更為商(附)，

依檢討原則態樣 6-

1 辦理，餘維持原計

畫。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權人於

申請建築執照或

變更使用執照

前，應捐贈基地

面積 35%之公共

設施用地，並以

繳納代金或捐贈

本計畫區內公共

設施保留地之方

式辦理，其計算

基準應依態樣 6-

1之原則辦理，經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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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民或

團體 
建議內容 理由 市府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場用地」變更為「住宅用地」

勿需再重劃。 

3.都市計畫法第 44 條規定「道

路系統…，應按土地使用分區

及交通情形與預期發展配置

之…。」依前述規定地號 360

之 8 米道路請截彎取直銜接

地號 351 道路用地，以免造成

地號 589 的畸零地。另「市場

用地」如同意變更為「住宅用

地」就不需要地號 357道路，

請同意將地號 357 道路用地

變更為住宅用地，前述 2項變

更皆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44 條

規定。 

4.前述第二、三項「市場用地」

和「道路用地」變更為「住宅

用地」案，此兩項皆為 73 年

6 月核定，已逾越都市計畫法

規定 25年期限，且已超過 10

年，此因政府規劃錯誤，而要

地主承擔規劃錯誤的責任，需

要回饋政府土地才同意變更，

顯然不合理，也不合法。另違

背了民法第 765 條規定「所有

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

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

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依

前述民法規定，市政府已損害

地主的土地處分權 10 年了，

貴府總不能持續的違法吧。 

5.新的市政府說要「苦民所苦」、

「要拚經濟」，地主已經苦了

35年，懇請貴府都市計畫委員

會同意前述第二、三項「市場

用地」和「道路用地」變更，

不但可解除地主的痛苦，亦可

拚經濟，如果順利變更完成，

住宅蓋好了，市政府亦可增加

稅收，這才是雙贏 

6.本案審議結果，請貴局以正式

公文函覆地主。 

附簡略變更示意圖。 

 

定建築線及公眾

通行權益，建議

應取得該計畫道

路及其兩側地主

同意書後，供委

員審議參考；另

涉及道路系統與

交通評估部分，

請交通局表示意

見，供委員審議

參考。 

提出都市計畫前

合法房屋證明或

建地目者，得免

回饋，並得申請

容積獎勵、容積

移轉或增額容

積。 

2.土地所有權人應

於計畫核定前與

本府簽訂協議書

並納入計畫書，

否則維持原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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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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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林*琴等

5 人 

為「變更湖

內 (大湖地

區 )都市計

畫 (公共設

施用地專案

通盤檢討 )

案」陳請人

等僅依實情

提出陳情訴

願，尊請貴

府相關單位

查核，事如

貴局處送請

專案通盤檢

討 案 之 明

鑑。 

1.理應將變更案第四之一案變

更為新計劃內容為住宅區，還

地於民蓋自用住宅居住，實為

民地方建設之英明之舉。原因

係大湖地區周邊均已多處公

共設施公園綠地，且本變更案

第四之一案土地面積小，較不

適公設公園綠地，並兼兒童遊

樂場之用地，乃符合附近均住

宅群的建設，可稽查明，爰上

開地主等人，謹此提出淺薄意

見供酌參考量。 

2.貴府上開局處前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湖內區公所提供之公

開展覽該區域圖參酌，謹上意

見提供，無其他補充事項，為

此陳情，懇請鑒核，賜准如訴

之陳情。 

建議酌予採納。 

理由如下： 

建議地點位於公展

草案變四案範圍

內，擬將「公(兒

五)」、「公二」、「停

四」及「公(兒)七」

等用地及部份週邊

道路用地以跨區市

地重劃整體開發之

變更範圍內。陳情

人針對變更內容樂

觀其成。 

經地政局評估本案

公展草案及其替代

方案，以跨區市地

重劃整體開發或個

別市地重劃皆不具

可行性，故「公(兒)

五」、「公二」、「停

四」、「公(兒)七」併

鄰近分區變更為住

(附)，依檢討原則

態樣 6-1 辦理，餘

維持原計畫。 

附帶條件： 

1.土地所有權人於

申請建築執照或

變更使用執照

前，應捐贈基地

面積 30%之公共

設施用地，並以

繳納代金或捐贈

本計畫區內公共

設施保留地之方

式辦理，其計算

基準應依態樣 6-

1之原則辦理，經

提出都市計畫前

合法房屋證明或

建地目者，得免

回饋，並得申請

容積獎勵、容積

移轉或增額容

積。 

2.土地所有權人應

於計畫核定前與

本府簽訂協議書

並納入計畫書，

否 則 維 持 原 計

畫。 

照專案小

組建議意

見通過。 

8 洪*謀 請求同意將

湖內 (大湖

地區 )都市

計畫"公 3"

公共設施保

留地 (原為

停 5及市 4，

已合併調整

為停 5 與公

3)變更為體

育 場 所 用

地。 

1.原市 4 用地經主管機關表示

無開發必要，已於 108年 1月

3 日湖內(大湖)通盤檢討計

畫，與相鄰之道路預定地及停

5用地合併調整為公 3與停 5，

合先敘明。 

2.考量該地原為市場用地，逕改

為公兒用地，土地利用價值將

驟然降低，又因該處為重劃

區，社區住戶近年穩定上升，

但缺乏可運動之場地，故建議

將該地改為體育場所用地，俾

後續有充足條件開發為綜合

建議酌予採納。 

1.依本府運動發展

局 108 年 7 月 5

日高市運綜字第

10830756000 號

函表示「…變更

為體育場用地，

有其需求及可行

性」，及本府工務

局 養 護 工 程 處

108 年 7 月 3 日

高市工養處園字

第 10873916700

1.本計畫區已檢討

6 處公園用地為

其他分區，公園

用地顯已不足，

惟考量陳情建議

內容涉及地方需

求及公共利益，

故本案建議就市

府研析意見將公

園用地變更為體

育場用地及維持

原計畫不變更兩

方案併提大會討

基於下列

考量本案

維持原計

畫： 

1.「公三」

係重劃

取得之

公共設

施 用

地，非

屬本次

公共設

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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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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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場館。 

3.開發體育場館之優點在於一

可鼓勵民眾從事運動，促進國

民身體健康;再可透過運動嗜

好培養，減少市民沉溺於 3C

世界，增加人與人互動，並促

進社區和諧;又可以改善現有

運動設施不足困境，讓公有土

地發揮較大效益;另亦能透過

運動人口聚集，增加消費，繁

榮地方。若加上設置適當之體

健設施，能夠提供長輩舒適之

健身空間，提升長者身體機

能，降低長照時間，亦同時替

國家降低社會照護成本。 

4.本案經與運動場館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洽詢，

該局亦認為湖內區缺乏運動

場館，如果地方有意願協助闢

建，該局樂觀其成。又該用地

於台一省道旁市地重劃區內，

交通便捷，又處湖內區中心位

置，在完善規劃後，絕對可吸

引周邊區里民眾使用。 

5.湖內區位於興達電廠回饋區

內，若蒙都委會同意變更用

地，地方將向興達電廠爭取回

饋金，闢建綜合運動場館，改

善地方居住環境，促進地方繁

榮。 

補充事項： 

1.預定闢建之運動場館面積約

600~800平方公尺，主要為室

內羽球，桌球場地，也可設置

老人體健設施，提高場館使用

價值及使用率。 

2.本案若維持公園用地，以多目

標用途興建，受限於建蔽率，

建築量體僅約 80 坪，不足使

用。 

號函表示「…本

處 尚 無 開 闢 計

畫，…本處同意

變更為體育場用

地」。 

2.另依本府運動發

展局 108 年 8 月

7 日高市運綜字

第 10830902400

號函表示該體育

場用地之開闢由

湖內區公所規劃

並爭取台電公司

補助興建經費，

且湖內區公所業

以 108 年 8 月 2

日高市湖區民字

第 10830872700

號函說明初步規

劃內容、經費來

源及期程，爰建

議該公園用地 (

公三 )變更為體

育場用地。 

論。 

2.另建議湖內區公

所及大湖里長可

就計畫區內其他

已取得之公共設

施用地，以多目

標方式申請建築

體育場館。 

專案通

盤檢討

範疇。 

2.本次通

盤檢討

已檢討

變更 6

處 公 (

兒 ) 用

地為其

他使用

分區，

該計畫

區 公 (

兒 ) 用

地 不

足，本

案公園

用地仍

宜 維

持。 

3.有關體

育場館

需求，

請湖內

區公所

及大湖

里里長

考量就

計畫區

內已取

得之文

小二用

地，洽

目的事

業主管

機關評

估設置

之可行

性。 

 



 

 

 

 

 

 

 

 

 

 

 

 

附件四：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年 10月 31日第

1044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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